长子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执法
类别
	执法
主体
	承办
机构
	执法依据
	实施
对象
	办理时限
	收费
标准
	备注

	1
	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支付
	行政给付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、二十六条、二十九条
	参保职工和定点机构
	无
	不收费
	

	2
	生育保险津贴和医疗待遇支付
	行政给付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、五十四条
	参保职工和定点机构
	无
	不收费
	

	3
	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工作的监督检查
	行政检查
	医疗保障局
	基金监管股
	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二十三
	参保人员和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	

	4
	对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药店的监督检查
	行政检查
	医疗保障局
	基金监管股
	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第17条、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》第13条、《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》第17条
	定点医药机构
	无
	不收费
	

	5
	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和社会保险基金、企业年金的监督检查
	行政检查
	医疗保障局
	基金监管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77条、《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》第3条
	参保人员和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	

	6
	医疗救助审批
	行政确认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三十条
	符合医疗救助条件人员
	无
	不收费
	

	7
	参保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登记及缴费基数核定
	行政确认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、五十七条；《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》第四条、第七条
	参保人员和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	

	8
	对可能被转移、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相关资料进行封存
	行政强制
	医疗保障局
	规划财务和法规股、基金监管股
	《社会保险法》第七十九条
	定点医疗机构、医疗保险经办机构
	无
	不收费
	

	9
	对企业划拨欠缴的医疗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
	行政强制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
	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	

	10
	对企业未足额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加收滞纳金
	行政强制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六条
	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	

	11
	对医疗保险基金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主要事实和证据的举报人的奖励
	行政奖励
	医疗保障局
	基金监管股
	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
《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三条
	符合奖励条件人员
	无
	不收费
	

	12
	隐匿、转移、侵占、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违法进行违规投资运营等行为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医疗保障局
	基金监管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九十一条、《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>若干规定》（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）
    第二十六条
	参保人员和定点医药机构
	无
	不收费
	

	13
	对单位和个人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待遇行为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医疗保障局
	基金监管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
	参保人员和定点医药机构
	无
	不收费
	

	14
	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医疗保障局
	基金监管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》第八十七、《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〉若干规定》第二十五条
	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	

	15
	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、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，或者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数额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四条、第八十六条；
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三条
	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	

	16
	对缴费单位违反有关财务、会计、统计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伪造、变造、故意毁灭有关账册、材料，或者不设账册，致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定和迟延缴纳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医疗保障局
	医药服务管理股
	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第二十四条
	用人单位
	无
	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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